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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李英（等五位）代表： 

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强“笑气”管控的建议》收悉，现答复

如下： 

一、关于“笑气”的安全许可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根据原安监总局发布的《危险化学品

目录》（2015 版）一氧化二氮[压缩的或液化的]属于危险化学品，

CAS 号 10024-97-2。气态形态下一氧化二氮不属于危险化学品。

根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原安监总局 55令）、山

东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对从事列

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取得

经营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颁发管理工作实行企业申请、市、区两级发证、属地监管。 



二、关于危险化学品采购销售的安全监管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三条，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向不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

位、不按照剧毒危险品购买许可证载明的品种、数量以及向个人

销售剧毒危险品、易制毒化学品和易制爆危险品的，依法给予行

政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经查阅《剧毒化学品名录》、《易制毒危险化学品名录》、《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笑气不属于剧毒、易制毒化学品和易制爆

危化品，在生产、流通和终端使用上，笑气买卖时并不需要特殊

的审批备案程序，并没有强制的流向监管要求。 

三、关于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的安全监管 

我局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进行许可准入审核。除行政许可

审核外，我局按照三定职责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的日常监

管，近三年来开展了以下工作： 

1.2018 年开展了危化品经营企业专项审计工作，主要审计危

险化学品经营单位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的行为，共审计单位 226

家，未发现超范围经营的行为。 

2.2019 年根据省市工作部署，制定了全区危险化学品经营企

业安全专项整治方案，组织各镇办对全区危化品经营企业开展专

项整治工作。专项整治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存在违法建设、超范围经营、储存危险

化学品行为，是否存在非法租赁或出租、发包经营项目、场所、

设备情况；二是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五落实五到位”情况，安全

生产责任制建立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是否符合规定；三是是



否制定符合实际需求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

培训和演练；防汛、防高温、防冻防凝等措施以及应急救援器材、

设备、物资配备是否满足需求。此次专项整治共检查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 132家，下达检查表 132 份，发现问题 165 条。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 

我局将继续依法严格经营危险化学品许可审查，加强对经营

企业的安全监督检查。 

1.针对提案要求，我局计划在一个月内对经营笑气企业进行

审计，摸清底数、销售量和经营流向，登记笑气专项监管台账。

建立长效机制，加大对笑气经营企业的监管频次，及时查处非法

经营行为。 

2.加强各部门联动，提供必要的监管信息，配合卫健、公安、

市场监管等部门做好打击个人买卖笑气、吸食“笑气”等各类非

法违法行为。 

 

 

淄博市张店区应急管理局 

2020 年 5月 8 日 

 

 

 

联系单位及联系人：区应急局张新祝    联系电话：0533-2270801 

抄送单位：区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区政府工作督查服务中心。 


